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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4_BB_A3_E7_c122_485364.htm 前 言 机动车在为现

代人的生活、工作和出行带来方便、舒适、高效的同时，不

容忽视的问题就是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给受害人带来的巨大

经济损失和肉体痛苦，也给肇事者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甚至面临着被扣分、拘留、吊销驾驶证，甚至被追究刑事责

任（交通肇事罪）的危险。 笔者认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

原因很复杂，涉及人、车、路等多方面因素。机动车驾驶员

的驾驶水平、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员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交通出行环境、道路交通规划的合理程度以及道路交通标志

标线等是否完善等因素，直接决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频

率。 笔者长期代理道路交通事故伤残鉴定和损害赔偿工作，

对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切的体会。为了预

防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减少当事人不必要的讼累，节省司法

资源，笔者在这里仅探讨道路交通事故伤残鉴定和损害赔偿

领域的律师实务和法律难点，并归纳为十六部分，以飨诸君

。 一、当事人身份的确定 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明确肇事

人是谁？受害人是谁？保险公司是谁？第三者强制责任险是

多少？ 当事人根据交通大队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

任（如无责任、部分责任、同等责任、大部分责任或全部责

任），确定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机动车驾驶员、非机动车驾

驶员或行人。 律师提示：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应当

采取合理的抢救措施、及时报警、保护现场、通知保险公司

，以免因延误时间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因无法认定或难以



认定，并在事故发生地就近的医院对受害人进行抢救，以免

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作为受害人，应当到交通大队及时调取

驾驶员基本信息、车主基本信息和保险公司的基本信息，准

确确定被告和第三人，为以后的调解和诉讼做准备。 二、治

疗终结和鉴定时机的确定 （一）治疗终结：临床医学一般所

认可的损伤后病理变化经临床治疗后得到完全或部分恢复并

维持稳定的时期。对治疗终结意见不一致时，可由当事人委

托律师事务所进行伤残鉴定，确定其是否治疗终结。 （二）

鉴定时机：鉴定时机应以事故直接所致的损伤的治疗终结之

时，或确因损伤所致并发症的治疗终结之时为准。交通事故

的当事人因伤致残的，在治疗终结后15日内，可以委托律师

事务所进行伤残伤残。 律师提示： 由于受害人遭受的伤残程

度不一、身体素质不一，导致住院时间有长有短。受害人做

伤残鉴定的，一般以三个月为限，病情严重的需要更长时间

。 受害人需要定残的，应当在三个月之后提出，由律师事务

所委托有伤残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 三、鉴定材料

的确定 很多当事人在委托律师事务所做伤残鉴定时，丢三落

四，往往由于材料不全，导致无法做伤残鉴定。 当事人做伤

残鉴定应当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学生证、军官

证、士兵证或驾驶证也可）、诊断证明书、加盖院章的病历

复印件和当事人原始的和最近的片子（如X光片、CT片）。 

律师提示： 带齐鉴定材料至关重要，是做伤残鉴定的保障，

司法鉴定机构一般在接受委托后，十个工作日内出具伤残鉴

定书。 如果司法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残疾或不构成较高等级

的残疾的，代理人可以另行委托其他司法鉴定机构，代理人

不应轻言放弃、“吊死在一棵歪脖树上”。 代理人必须充分



重视司法鉴定工作的重要性，鉴定结论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

，其公正性、权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不容质疑。 代理人应

当掌握一些司法鉴定常识，熟悉司法鉴定工作的原则、依据

、流程、收费标准和技巧，从“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思想

转变为“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让证据说话，让正义永存。 

有关司法鉴定知识的阐述，请参阅笔者写的《律师应掌握点

司法鉴定知识》和《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在司法鉴定》等文

章。 四、司法鉴定机构的确定 在2005年10月1日前，道路交

通事故伤残鉴定主要由交通大队委托公安机关的法医中心做

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当事人据此进行调解或提起诉讼。 

但是，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通过、2005年10月1日实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七条明确规定：“侦查机关

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

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

定机构。” 对争议已久的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做出了决定，厘

清了有关因部门利益导致的一定程度上的司法鉴定各自为政

、管理混乱的痼疾，为司法鉴定走向法制化、规范化提供强

有力的法律支持。 限制侦查机关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

和检察机关等鉴定的范围，即仅限于侦查工作需要，不得对

外开展鉴定活动；不允许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设立

鉴定机构，以体现司法公正和行政公正。 法律明确规定“侦

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

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但是，一些交通大队出于某

种利益的考虑，仍然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还是让当事人到

公安机关的法医中心做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由于其不具



备鉴定资质，导致败诉的案例时有发生。 2006年6月1日，华

夏时报记者写了《北京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涉嫌违法做鉴定

谋利》一文，值得深思和警醒。 律师提示： 对于道路交通事

故伤残鉴定，一般是当事人委托律师事务所进行，律师事务

所再委托有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做伤残鉴定。如果案件

进入诉讼程序，伤残鉴定则在法院的主持下，由当事人双方

共同指定有鉴定资质的法医中心进行鉴定。 司法鉴定机构依

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国家标准，对当事

人人的伤残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委托人领取伤残鉴定结论后

，根据伤残等级与肇事人进行调解或提起诉讼。伤残鉴定结

论由委托机构（如公安机关、法院或律师事务所）领取。 如

果当事人或代理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重新鉴定

或补充鉴定，相关鉴定费用（如会诊费、鉴定费）由异议方

支付，最终由败诉方承担。 五、残疾赔偿金的确定 伤残鉴定

结果直接关系到损害赔偿数额，不容忽视，如果能够定上残

，则意味着数额不菲的赔偿；如果定不上残，则进入诉讼程

序的意义不大，受害人除了支付诉讼费外，还要承担鉴定费

和律师代理费。 据2008年1月30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

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北京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和《统计快报》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北京市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89元，2007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9559元。 以2007年北京地区为例，受害人为十级伤残

（赔偿系数为％10）的，如果受害人是城镇户口，则残疾赔

偿金为43978元（21989元X20年X10％）；如果受害人是农村

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19118元（9559元X20年X10％）。 受

害人为九级伤残（赔偿系数为％20）的，如果受害人是城镇



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87956元（21989元X20年X20％）；

如果受害人是农村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38236元（9559

元X20年X20％）。 受害人为八级伤残（赔偿系数为％30）的

，如果受害人是城镇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131934元

（21989元X20年X30％）；如果受害人是农村户口的，则残疾

赔偿金为57354元（9559元X20年X30％）。 受害人为七级伤残

（赔偿系数为％40）的，如果受害人是城镇户口的，则残疾

赔偿金为175912元（21989元X20年X40％）；如果受害人是农

村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76472元（9559元X20年X40％）。 

受害人为六级伤残（赔偿系数为％50）的，如果受害人是城

镇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219890元（21989元X20年X50％）

；如果受害人是农村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95590元（9559

元X20年X50％）。 受害人为五级伤残（赔偿系数为％60）的

，如果受害人是城镇户口，则残疾赔偿金为263868元（21989

元X20年X60％）；如果受害人是农村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

为114708元（9559元X20年X60％）。 受害人为四级伤残（赔

偿系数为％70）的，如果受害人是城镇户口的，则残疾赔偿

金为307846元（21989元X20年X70％）；如果受害人是农村户

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133826元（9559元X20年X70％）。 受

害人为三级伤残（赔偿系数为％80）的，如果受害人是城镇

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351824元（21989元X20年X80％）；

如果受害人是农村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152944元（9559

元X20年X80％）。 受害人为二级伤残（赔偿系数为％90）的

，如果受害人是城镇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395802元

（21989元X20年X90％）；如果受害人是农村户口的，则残疾

赔偿金为172062元（9559元X20年X90％）。 受害人为一级伤



残（赔偿系数为％100）的，如果受害人是城镇户口的，则残

疾赔偿金为439780元（21989元X20年X100％）；如果受害人

是农村户口的，则残疾赔偿金为191180元（9559元X20年X100

％）。 律师提示： 伤残鉴定共分为十级，最轻的为十级伤残

，最重的为一级伤残。伤残鉴定赔偿年限为20年，如果受害

人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每超过一岁，则减去一年；受害人

年满75周岁的，则赔偿年限为5年。 六、损害赔偿项目的确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299次会议通过）的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

，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

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受害人因道路交通事故致残支出的

各项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

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残疾赔偿

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

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和

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一）医疗

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

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按照医院对当事人的交通事

故创伤治疗所必须的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医疗费包括挂号

费、检查费、化验费、手术费、诊治费、住院费、药费医疗

等医疗人身伤害的费用。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当事人选择的医院

应当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相应治疗能力的医院、卫生院、急

救站等医疗机构。当事人应当根据受损害的状况和治疗需要

就近选择治疗医院。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



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

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

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

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律师提示： 受害人在实际治疗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名目的医

疗费用，受害人必须妥善保管各种费用清单，以免在调解或

诉讼中举证不全，损害自己的合法权利。 受害人在治疗过程

中，未经医院同意，不得擅自转院或私自购药，以免产生不

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如需转院治疗，必须持有医院的转院证

明书。 受害人因道路交通事故容貌毁损、需要做整容手术的

，可以在诉讼时以医疗费的名义提起。很多受害人和代理人

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认为整容费属于后续治疗费或残疾赔偿

金，致使受害人支出的合理的整容费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和肯

定。 （二）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

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

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

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

；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

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

工资计算。 律师提示： 如果受害人定上残疾的，其误工费可

以主张到定残之日前，而不是3个月或100天。 但是，受害人

或代理人要出具医院的病假条，如果受害人有固定工作的，

需由所在单位出具受害人的月收入和因道路交通事故持续误

工而实际扣发工资的证明（收入证明和误工证明）。 如果受

害人的实际月收入超过2000元（按最新的《个人所得税法》



规定）的，受害人应到当地税务机关办理完税凭证；如果受

害人的实际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受害人不用办理完税凭证

。 如果受害人没有固定工作，如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应

提供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相关的收入证明，

否则，很难获得法院的支持。 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

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

动的劳动报酬。受害人的误工费包括但不限于工资、“三补

”（如饭补、车补和话补）、奖金和津贴。 根据劳动部《关

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工资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

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六种形式。 （三）护理费根据护理

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

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

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

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

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

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

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

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

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

护理级别。 律师提示： 受害人住院期间支出的护理费容易主

张，但是，受害人出院以后可否主张护理费？却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受害人出院后，如果医院在出院诊断或出院记录

上有明确的医嘱：需要专人护理X个月或需要护理X个月，受

害人可以据此主张出院后的护理费；否则，受害人主张出院

后的护理费则缺乏事实依据。 个别受害人出院后，生活仍不



能自理的，可以做护理依赖程度鉴定，根据鉴定结论中需要

护理的时间，主张出院后的护理费。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不

能自理包括：不能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和自我

移动。 （四）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

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

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 律师提示： 交通费包括但不限于机票、火车票、地铁票、

出租车发票和公交车充值卡发票等。 （五）住宿费是指交通

事故伤残者到外地就医、配置残具、参加事故处理人员等所

需的住宿费。其标准按照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

的出差住宿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1、伤者到外地就医就诊

等待检查结果，需等待床位，伤者及陪护人员的住宿费应予

赔偿。 2、伤者需要转院治疗，往返途中伤者及陪护人员的

住宿费应予赔偿。 3、伤者及参加事故处理人员的住宿费应

予赔偿.参加事故处理人员一般不超过三人。 律师提示： 按

照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标准计算，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补助标准，住宿费凭据支付。 （六）住院

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

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

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

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律师提示： 北京地区国家机

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30元/天。 （七）营养费

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律师提示： 

营养费法院一般不予支持，特殊群体的受害人如老幼病残孕

，可以适当主张营养费，如果没有营养费发票的，北京地区

一般是20元/天。 如果不属于老幼病残孕群体的，受害人主张



营养费，需有医院出具的需要补充或加强营养的医嘱，否则

法院不予支持。 （八）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

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

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

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

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

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律师提

示： 残疾赔偿金原则上是20年，如果受害人年龄在六十周岁

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

五年计算。 伤残赔偿金是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重要项

目之一，因而备受受害人和代理人的重视。 但是《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

）“人为的”将残疾赔偿金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致使

同一国家的公民因“户籍”不同，导致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

偿金有着天壤之别。 按一级伤残、赔偿20年计算，北京地区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伤残赔偿金有248600元的差距！深圳

市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差距更大！！ （九）残疾辅

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

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

理费用标准。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

的意见确定。 律师提示： 受害人应当选择普通的残疾辅助器

具，尽量使用国产的、中档价位残疾辅助器具为宜。 如：轮

椅、拐杖、假眼、假牙、假肢和助听器等。受害人如需整容

，应到权威的有整容资质的医院做整容手术，受害人可以把



整容费作为医疗费进行主张。 （十）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

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

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

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

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

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

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

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

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

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

活消费支出额。 律师提示： 被抚养人一般是指抚养人的父母

和未成年子女。承担被抚养人父母的生活费的前提是被抚养

人年满60周岁，没有经济来源、丧失劳动能力。如果被抚养

人父母虽然年龄不超过60周岁，但是属于残疾人或精神病患

者，肇事人照样要承担20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 被抚养人为

未成年子女的，肇事人应当承担到被抚养人年满18周岁为止

。 （十一）受害人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

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 律师提示： 受害人虽然已经

出院，但是仍需康复、护理、继续治疗的，对方仍应承担受

害人必要的、合理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 如受害

人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后遗症、并发症，受害人及其家属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起一年内，向肇事人另行起诉。 （

十二）伤残鉴定费是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委托，根据受害人的

伤残程度和活动受限状况进行综合评定后，出具鉴定结论、

收取的鉴定费用，一般包括会诊费和鉴定费，目前，北京地



区伤残鉴定费一般是1000元。 律师提示： 虽然《民事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中没有明确规定鉴定费的承担方式，但是在

审判实践中，伤残鉴定费最终由败诉方承担。 （十三）精神

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６日由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６１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

１年３月１０日起施行）的规定主张。 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

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确定：（1）侵权人

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场合

、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4

）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律师提示： 精神损害

抚慰金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术语，操作的难度很大，不同地区

、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原因引起的道路交通事故精神

损害抚慰金会有所区别。 在北京地区，同样没有最低的赔偿

标准和最高的赔偿限额，法官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酌情判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掌握在5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 （

十四）其他财产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衣物损失、维修费用、

车辆停运损失和车辆贬值损失等。 律师提示： 作为代理人，

应当充分注意受害人的其他财产损失，并搜集相关证据，必

要时做车辆贬值鉴定。 代理人应是个细心的人，尽可能的为

受害人主张权利和利益；代理人也应是个胆大的人，不应拘

于教条和法官的短见为受害人主张权利和利益。 合情、合理

、合法的主张，既不是“狮子大张口”漫天要价，也不能掉

以轻心，遗漏必要的、合理的赔偿项目。 七、交通事故认定



书法律效力的思考 交通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具

备法律效力，属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鉴定结论”，

属于证据的一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科学性和严肃性。 律

师提示： 如果受害人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怀疑交通事故认定

书的责任认定，有权利要求上一级交管部门或人民法院予以

变更或者撤销。 在实践中，交通部门的上一级主管机关，是

指各地市级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很少对原交通事故认定

书做出变更或撤销决定的。 代理人要求法院依据职权对交通

大队做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变更或撤销的，法院一般不予

以支持。笔者在从事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代理中，仅有天津市

宝坻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有类似的判决。 请

参阅笔者写的《谁来认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一文。 八、“

同命同价”问题的探讨 目前“同命不同价”现象在我国各地

法院普遍存在，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某些省份已经适时

修改了“同命不同价”的规定，让农村户口的受害人“享受

”到了城镇户口的残疾赔偿金“待遇”，“终结”了“同命

不同价”的不合理做法。 2006年6月2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制定并向全省各地、各级法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涉及农民

工权益案件审理工作、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意见》。

《意见》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在受害人为农民工的医疗损

害、交通肇事及其他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中，凡在城镇有经

常居住地，且其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的，有关损害赔偿费

用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有关领导介绍，该法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农民工与城

镇居民在获得伤害赔偿时“同命同价”，在中国尚属首次。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的规定违反了《宪法》赋予公民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权利，是造成审判实践中“

同命不同价”“罪魁祸首”。 笔者认为，“同命不同价”是

制造等级歧视，对生命价值的公然亵渎！是对农村户籍的受

害人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肆意践踏！是人为的造成城乡差距、

城乡有别的的恶法！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价值都是一样

的，人的生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在同一个国家里，人的

生命权、健康权是生而平等的，他们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公

民享有的平等权也应体现在残疾赔偿和死亡赔偿上，法律不

能因户籍之别剥夺农村户籍的受害人享受平等的权利。立法

机关若不尽快修改这一不合适宜的司法解释，势必拉大城镇

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心理鸿沟，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 目前，

在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了“同命同价”的判决，即受害人有证

据证明其离开户籍所在地一年以上，在北京居住，有固定的

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可以要求“享受

”城镇居民的待遇。 笔者认为，“同命同价”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立法机关会修改、

完善“同命不同价”这一落伍的、不合适宜的规定。 律师提

示： 在北京“同命同价”的判决还不是惯例，而是例外，同

一法院不同法官就有可能做出相反的判决，造成了农村户籍

的受害人心理的极大落差！ 作为代理人，在为农村户籍的受

害人提起诉讼时，要搜集其在北京居住超过一年、有固定工

作和稳定收入的证明。 如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派出所出具

的暂住证明、工资卡、工资条、劳动合同、房屋租赁合同、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完税凭证等证明材料。 

九、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规定 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



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

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

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

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

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一般证据规则中，“谁主张谁举

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举证责任的倒置则是这

一原则的例外。 所谓举证责任，学者定义不一，被认为是民

事诉讼领域最容易引起歧义的术语之一。英美法学者把举证

责任分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德、日等大陆法系学者

将举证责任分为主观的举证责任（形式的举证责任）与客观

的举证责任（实质的举证责任）。学者大都认为，英美法与

大陆法的这种双重区分具有相似的意义。前者一般指当事人

根据辩论主义原则的要求，在诉讼中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

提供证据的义务；后者亦称证明责任、确认责任，指当事人

在提供证据以后，如果没有使法官对要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

，就要承担的败诉的不利后果。 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举证责

任倒置问题进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第７４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

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１）因产品制造方

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２）高度危险作业致人

损害的侵权诉讼；（３）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４）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

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５）饲养动

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６）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



证责任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

２０１次会议通过）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

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

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

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

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

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

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

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

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七）因共同危险行

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

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

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

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律师提

示： 道路交通事故诉讼原则上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但在个别情况下，也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如

受害人行驶或通过一个没有任何警示标志的路口，被路口的

石子堆绊倒，摔成残疾，在这种情况下，就适用这一举证原

则（请参阅笔者写的《镇政府要为“马路杀手”买单》一文



）。 如受害人在高速路上被疾驶而过的机动车撞成残疾，机

动车驾驶员除非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是故意行为或存在重大过

错，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

“举证责任倒置”问题，是近年来立法界、律师界和司法审

判界争议较大的一个法律难点、热点，笔者希望更多的法律

人探讨、完善这一话题。 十、没有收入的受害人可否主张误

工费？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

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

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 律师提示： 误工费是针对有收入的人支付的费用，那么对

于没有收入的人可否主张误工费？立法界、律师界和法院多

持否定的态度。 笔者认为，即使受害人没有收入，可以主张

适时的误工费，因为误工损失是弥补受害人因为遭受道路交

通事故而减少的收入，并一定有固定工作的人才有误工收入

。 对于没有收入的受害人，如：没有固定工作的农村居民、

流浪乞讨人员和在校学生，因为道路交通事故致残的，笔者

认为，其误工费可以参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007年北京市为330元/月）或职工最低工资标准（2007年北

京市为730元/月），由致害人承担。 十一、有经济来源的被

抚养人可否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 针对有经济来源的被抚养

人（一般是个体工商户、技术工人和离退休人员），他们可

否主张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立法界、律师界和法院多持否定

的态度。 律师提示： 受害人因道路交通事故致残的，本身丧

失了一定程度的劳动能力，其对被抚养人承担抚养义务是早

晚的事情。如果其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和

法官的支持，那么若干年后，被抚养人没有了经济来源，抚



养人又丧失了劳动能力，可否再次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该

向谁主张抚养费？如果肇事人逃之夭夭或无力承担被抚养人

生活费，被抚养人错失的权利谁来“埋单”？谁愿“埋单”

？ 笔者认为，为了切实保护被抚养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不仅

要为现在考虑，更要为被抚养人以后的生计考虑，法院应当

支持被抚养人必要的、合理的生活费，不能通过判决直接剥

夺了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 十二、道路交通事故和交通肇事

罪的异同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

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

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

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

，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

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

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

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二）无驾驶资格

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

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

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

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律师提示： 随着道路交通事故

的增多，交通大队忙于勘验事故现场、确定事故责任或扣车



、扣分、吊销驾驶证，而忽略了机动车驾驶员的交通肇事罪

。 某些机动车驾驶员凭借其雄厚的“商业险”和“三者险”

有恃无恐，不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不采取必要的、合理的安

全措施（如减速、鸣笛、避让等），开“霸王车”、“斗气

车”，致使近年来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逐年递增，这一方面

与交通大队追究机动车驾驶员的交通肇事罪的法律意识淡薄

有关外，另一方面还与他们重视民事赔偿、轻视刑事处罚有

关。 笔者认为，对于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被告人，不仅要

追究其民事责任，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能让肇事人“一

撞了之”，也不能由保险公司“一赔了之”。 十三、道路交

通事故引发的并发症、后遗症问题 法律支持的是道路交通事

故的实际发生额，而对于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并发症、后

遗症没有明确的“说法”。 笔者认为，最高法院应当对其制

定的人身损害赔偿领域的司法解释予以必要的修改和完善，

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律师提示： 受害人在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后，应当积极配合治疗，不得擅自放弃治疗或违

反医嘱规定。 对于以后发生的身体上的不适，应当尽快到医

院接受治疗，如果病情恶化或可能引发并发症或后遗症，应

及时诊断、及时治疗、及时鉴定、及时诉讼，免得因证据不

足或麻痹大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十四、交通事故和工伤事

故赔偿可否兼得？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可否兼得（简称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赔偿）？立

法界、律师界和司法审判界的争议由来已久，见仁见智。 认

为不可兼得的一方，依据原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

办法》第２８条的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交通

事故赔偿已给付了医疗费、丧葬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



误工工资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

；已给付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的，工伤保险的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偿金不再支付（但死亡补

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偿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

足差额部分）。 认为可以兼得的一方，依据的是2004年1月1

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该条例对交通事故与工伤事

故赔偿可否兼得没做相应规定，可以视为可以兼得。2003

年12月26日公布、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

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按《工伤保险条例

》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

的，劳动者可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提示： 《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

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

伤保险条例》自2004年1月1日施行，于1996年实施的《企业职

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笔者认为，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关系与工伤保险关系与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受

害人有权利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主张自己的权利。 受害人

有权利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的规定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工伤保险条例》对“取得了

交通事故赔偿，就不再支付相应工伤待遇”因没有明确规定

，受害人可以通过申请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享受《工

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由于各地法院和劳动部

门认识不一，造成了适用法律、法规上的偏差。作为代理人

，应当充分的阐明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最大限度的维护



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轻易放弃受害人的工伤保险待遇。 

十五、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比例是否划等号？ 交通大队

做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机动车驾驶员、非机动车驾驶

员和行人之间应当承担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如无责任、部

分责任、同等责任、大部分责任和全部责任）。 道路交通事

故当事人据此予以调解或诉讼，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赔

偿比例是否划等号？立法界、律师界和司法审判界人士从尊

重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角度考虑，

大多认为应当划等号，但是，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生效前，如果机动车一方无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规定，由机动车一方从人道主义出发承担20%的赔偿责

任，最后由机动车承保的保险公司买单（即“有责赔付”）

。 但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生效后，

即使机动车一方无责任，受害人一方的损失在机动车参加的

机动车强制三者险（有5万、10万、30万和50万的）范围内，

由保险公司理赔（即“无责赔付”），请参阅笔者写的《“

无责赔付”何以对抗“有责赔付”？》一文。 交通事故认定

书作为当事人调解或诉讼的重要证据之一，交通大队在主持

调解时根据认定双方的责任大小，要求有责任方承担无责任

方（或大部分责任方承担部分责任方）的损失。 当事人不愿

调解或调解不成，有权利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原则

上，法院首先在机动车强制三者险内判决作为第三人的保险

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超出三者险部分的部分，法官依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的责任，由责任方根据责任大小（如30

％、50%或70%）判决承担无责任方（或部分责任方或同等责



任方）的损失。 律师提示： 那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

比例是否划等号？笔者认为，法院应当依据但不能绝对依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比例判决责任方承担同等比例的

赔偿，应不同案例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 如果交通

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比例确实不合理、不公正，法院有权

利在维持原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前提下，根据自由裁量权，适

当判决责任方在原有责任基础上增加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

如认定部分责任的，可以判决承担50%的责任；认定同等责

任的，可以判决承担70%的责任），这样判决，既是充分行

使自由裁量权、“否定”原交通事故认定书，又是对受害人

的生命权、健康权的一种法律关怀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一种

制度保障。 十六、应该牢记的五组统计数据 笔者认为，代理

道路交通事故必须牢记五个数字，即： （一）上一年度职工

平均工资（2006年北京市为36097元/年，截至2008年3月20日

，2007年北京市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统计数据尚未公布）； 

（二）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北京市

为15330元/年）； （三）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2007年北京市为6828元/年）； （四）上一年度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007年北京市为21989元/年）； （五）上

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7年北京市为9559元/年）。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作者：

刘辉，北京市法立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

专业委员会委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